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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捷强动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弘进久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仁机仪器仪表有限公司、上海怡星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 2023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3 年度天津捷强动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强装备、公司、上

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弘进久安生物科技科技有限公司（原名为“北京三安新

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进久安”）、上海仁机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仁机”）及其控股子公司上海怡星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怡星”）的业绩承诺及完成情况如下 ： 

一、交易基本情况 

1、弘进久安 

公司于 2021年 1月 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拟收购北京三安新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向应天翼先生购买其持有的弘进久安 51.00%的股权。 

2021 年 1月 25 日，弘进久安就本次交易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

变更后的营业执照；2021 年 2 月 9 日，公司完成应天翼的个人所得税税款代缴

事宜，公司收购弘进久安 51%股权的相关约定事项已实施完毕，弘进久安成为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于 2021年 1月 19日披露的《关于拟收购北京三

安新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关于拟

收购北京三安新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补充说明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5）、2021 年 1 月 25日披露的《关于拟收购北京三安新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51%股权的进展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7）、2021

年 2 月 10 日披露的《关于收购北京三安新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完成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08）。 

2、上海仁机 

公司于 2021年 8月 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拟收购上海仁机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63%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

安吉谊舸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上海仁机 63.00%的股权,转让完

成后，标的股权对应的尚未实缴的注册资本 1,000万元，其实缴义务由公司承担。 

2021 年 9 月，上海仁机完成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上海仁机成为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分别于2021

年8月30日、2021年9月8日披露的《关于拟收购上海仁机仪器仪表有限公司63%股

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3）、《关于收购上海仁机仪器仪表有限公司63%

股权的进展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5）。 

3、上海怡星 

2022年8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

公司上海仁机仪器仪表有限公司以股权受让及增资扩股方式收购上海怡星机电

设备有限公司51%股权的议案》。2022年9月，上海怡星完成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的

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上海市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上海怡星成为上海仁机的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16日、2022年9月2日分别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

司上海仁机仪器仪表有限公司以股权受让及增资扩股方式收购上海怡星机电设

备有限公司51%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

仁机仪器仪表有限公司以股权受让及增资扩股方式收购上海怡星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51%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5）。 

二、业绩承诺情况 

1、弘进久安业绩承诺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业绩承诺方、补偿义务人为应天翼先生，2021年 1月 22日，

应天翼先生(以下简称“乙方”)与捷强装备就本次交易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

充协议》，约定： 

1.弘进久安 2021 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 1,500.00万元，实现净利润为

不低于人民币 200.00 万元（不含 2021年度新增固定资产折旧）； 

2.弘进久安 2022 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 2,000.00万元，实现净利润不

低于人民币 500.00 万元； 

3.弘进久安 2023 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 2,500.00万元，实现净利润不

低于人民币 800.00 万元。 

如果弘进久安未能完成上述业绩目标，则乙方在相应年度的审计完成后 10

日内支付补偿金，补偿金额为弘进久安承诺的净利润金额与经审计（指为捷强装

备进行年审的专业机构进行并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的实际净利润金额的差额，

如果补偿义务人未能支付相应的补偿金，则捷强装备有权要求将其持有的部分弘

进久安股权无偿转让给捷强装备，2021 年度未能达成业绩目标的，应向捷强装

备无偿转让弘进久安总股本的 5%，2022 年度未能达成业绩目标的，应向捷强装

备无偿转让弘进久安总股本的 10%，2023年度未能达成业绩目标的，应向捷强装

备无偿转让弘进久安总股本的 15%。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于 2021年 1月 25日披露的《关于对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1-006）。 

2、上海仁机业绩承诺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业绩承诺方、补偿义务人为安吉谊舸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2021年 11月，安吉谊舸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依法完成

注销，原《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全部权力和义务由其注销前原合伙人（李敬磊、

张志勇、徐一鹤、刘思平）继续履行。 

根据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业绩承诺和业绩补偿相关条款如下： 

甲方：安吉谊舸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天津捷强动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4.1 本次交易完成后，甲方确保标的公司在三个年度（“业绩承诺期”）内



完成相应的业务发展目标，具体如下： 

（1） 2021年度标的公司的税后净利润达到或超过人民币 2,500万元； 

（2） 2022年度标的公司的税后净利润达到或超过人民币 3,000万元； 

（3） 2023年度标的公司的税后净利润达到或超过人民币 3,500万元。 

4.2 标的公司的年度净利润以担任乙方上市公司年度审计的审计机构作出的

审计结果为准。如果标的公司未能达成上述业绩目标，则甲方有义务对标的公司

进行现金补偿，补偿金额按照本协议第五条的约定确定，为了尽量确保甲方能够

履行现金补偿义务，乙方将按照本协议分期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5.1 乙方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具体安排如下： 

（1） 鉴于标的公司作为连带责任担保方，与太仓农商行（债权人）签订担

保合同，为债务人讯极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系甲方的关联公司）承担最高额

3,1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则各方同意，乙方在向甲方支付的股权转让价

款中应首先扣减 3,100万元，该等担保责任完全解除（甲方有义务提供债权银行

的确认文件）后，该 3,100 万元应当平均分为 4 期分摊至下述第（2）项中的相

应付款期间内，并根据相应的付款期间安排相应金额的支付。 

（2） 扣除上述 3,100 万元，剩余的 14,360 万元按照下述安排支付，第一

期款项人民币 6,345 万元应当在本次交易的交割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二

期应当在 2021 年度标的公司的审计结果正式出具后 10 工作日内确定应当支付

的金额（如果达到业绩目标则支付 2,005万元，如未达到业绩目标则支付扣减相

应的补偿金额后的余额）；第三期应当在 2022 年度标的公司的审计结果正式出

具后 10 工作日内确定应当支付的金额（如果达到业绩目标则支付 3,005 万元，

如未达到业绩目标则支付扣减相应的补偿金额后的余额）；第四期应当在 2023

年度标的公司的审计结果正式出具后 10 工作日内确定应当支付的金额（如果达

到业绩目标则支付 3,005万元，如未达到业绩目标则支付扣减相应的补偿金额后

的余额）。 

（3） 如果业绩目标未能达到且扣减当期应支付金额仍不足以完成现金补

偿的，乙方有权选择向甲方进行追偿或在下一期应付款项中继续抵扣。 

5.2 各方同意补偿金额应当按照下述方式计算： 

（1） 如果实际达成的净利润达到或超过承诺净利润的 75%，则对估值不予



调整，补偿金额为当期承诺净利润金额减去实际达成净利润的差额。 

（2） 如果实际达成的净利润未达到承诺净利润的 75%，则对估值予以调整，

补偿金额为，当期补偿金额=（截止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截止当期期末累计

净利润实现数）/补偿期间内各期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股权转让总价-前期已

补偿金额。 

3、上海怡星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各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交易后的业务协同发展及利润分

配相关条款如下： 

甲方：上海仁机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乙方：郭俊鹏 

丙方：福州福光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丁方：上海拓辽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戊方：上海拓沪贸易中心（有限合伙） 

己方：福州台江区怡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3 除丙方外，标的公司其他股东各方同意，本次交易完成后，在 2022至 2024

三个年度内，如果未到达一定的净利润标准（2022 年度 500 万、2023 年度 700

万、2024年度 900 万），则标的公司原则上不进行利润分配，如果任何一个年度

达到以下条件，则应当进行利润分配，分配金额原则上不低于标的公司当年净利

润总额的 30%（各方同意，标的公司应在股东会通过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 2 个月

内完成利润分配的实施）： 

（1）该年度净利润达到或超过当年度的净利标准（如按照 4.4 条给予业绩奖

励，则净利润应在业绩奖励发放的基础上计算）； 

（2）截至该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不低于当年净利标准的 120%； 

（3）截至该年度末，标的公司现金流可以支持利润分配且不会影响标的公司

正常的现金流需求。 

4.4 本次交易完成后，如果标的公司实际利润完成情况达到 4.3 条项下利润

指标，则同意由标的公司给予包括乙方在内的核心团队成员一定的业绩奖励，业

绩奖励的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万元，具体发放方案由乙方负责制定，报标的

公司董事会批准后实施。 



三、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补偿安排 

1、弘进久安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补偿安排 

（1）2022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弘进久安 2022 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触及业绩承诺补偿义务，补偿义务人 

应补偿金额为 137.74 万元。截至 2023 年 5 月 19 日，应天翼先生已按期完成上

述补偿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5 月 1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业绩补偿承诺履行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36）。 

（2）2023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4年 4月 24日出具的《关于

北京弘进久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仁机仪器仪表有限公司、上海怡星机电设

备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容诚专字

[2024]100Z0316号），弘进久安 2023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

司 

名

称 

年度 

承诺情况 实现情况 
营收 

完成率 

净利润 

完成率 承诺营业收

入金额 

承诺净利

润金额 

实际营业

收入金额 

实际净利

润金额 

弘

进 

久

安 

2023 

年度 
2,500.00 800.00 785.54 

-

1,300.85 
31.42% 

-

162.61% 

注：“实际净利润金额”指经审计的弘进久安单体财务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损益前的净利

润。 

（3）2023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原因 

2023 年度因客户订购计划调整，部分产品订单延迟交付，各项费用增加等

原因导致本年度营收未达预期、净利润亏损较大。 

（4）业绩补偿安排 

弘进久安 2023 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触及业绩承诺补偿义务，根据《股权

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应天翼应按照目标净利润金额与经审计的实际净

利润金额的差额向弘进久安公司支付补偿金或向公司无偿转让总股本的 15%。经

与应天翼沟通和协商，应天翼以无偿转让其所属的北京弘进玖安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弘进久安 15%股权的方式完成业绩补偿。 

2、上海仁机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补偿安排 

（1）2022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以上海仁机收购上海怡星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之前的合并口径进行计算，上海 

仁机 2022 年度业绩承诺指标未完成，触及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业绩承诺方、补

偿义务人应补偿金额为 692.86万元，实际达成的净利润超过承诺净利润的 75%，

不涉及对上海仁机的估值调整。截至 2023年 5月 19日，公司已在扣减业绩补偿

金额 692.86 万元后，完成第三期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 在 中 国 证 监 会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网 站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业绩补偿承诺履行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3-036）。 

（2）2023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4年 4月 24日出具的《关于

北京弘进久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仁机仪器仪表有限公司、上海怡星机电设

备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容诚专字

[2024]100Z0316号），上海仁机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

司 

名

称 

年度 

承诺情况 实现情况 

营收 

完成率 

净利润 

完成率 

承诺

营业

收入

金额 

承诺净利

润金额 

实际营业

收入金额 

实际净利

润金额 

上

海 

仁

机 

2023年度 

（收购上海

怡星前合并

口径计算） —

— 
3,500.00 

7,030.16 1,646.66 - 47.05% 

2023年度 

（收购上海

怡星后合并

口径计算） 

16,454.22 1,852.77 - 52.94% 

注：1、“实际净利润金额”指经审计的上海仁机财务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损益前的净利润。 

2、2022 年 8 月，上海仁机以股权受让及增资扩股方式收购上海怡星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51%股权，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6 日、2022 年 9 月 2 日分别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仁机仪器仪表有限公司以股权受让及增资扩

股方式收购上海怡星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51%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



仁机仪器仪表有限公司以股权受让及增资扩股方式收购上海怡星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51%股权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5）。 

为明确该收购事项对上海仁机业绩承诺实现的影响，安吉谊舸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合伙

人李敬磊、张志勇、徐一鹤、刘思平签署《确认函》：在考量上海仁机是否完成业绩承诺时，以下述口径

分别测算，且以较低者为准。 

      （1）以上海仁机收购上海怡星之前的合并口径进行计算； 

（2）以上海仁机收购上海怡星之后的合并口径进行计算。 

  如果按照上述约定计算，经审计确认上海仁机未能完成业绩承诺指标，则业绩承诺方、补偿义务人应

当按照约定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3）2023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原因 

2023 年因市场拓展不及预期，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和销售费用均不同程度

有所增加等，导致本年度未能完成业绩指标。 

（4）业绩补偿安排 

以上海仁机收购上海怡星之前的合并口径进行计算，如果上海仁机 2023 年

度实际达成的净利润未达到承诺净利润的 75%，则对估值予以调整，触及业绩承

诺补偿义务,根据协议约定，第三期转让款应在 2023年度标的公司的审计结果正

式出具后 10 个工作日内确定扣除业绩补偿款后应当支付或追偿的金额,公司将

积极推进本次业绩补偿事项进展。 

3、上海怡星业绩实现情况及利润分配安排 

（1）2022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上海怡星 2022 年度业绩承诺已完成，截至 2022年末，上海怡星累计未分配

利润 3,230.321.50 元，低于当年净利标准的 120.00%，根据协议约定，不符合

利润分配条件，不进行利润分配。 

（2）2023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3年度拟出具的审计报告，上海

怡星业绩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名称 
年度 

承诺情况 实现情况 

营收 

完成率 

净利润 

完成率 
承诺营

业收入

金额 

承诺净利

润金额 

实际营业

收入金额 

实际净

利润金

额 

上海 

怡星 

2023年

度 
— 700.00 9,734.65 543.84 - 77.69% 

注：“实际净利润金额”指经审计的上海怡星合并口径财务报表中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前的净利润。 



（3）2023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原因 

2023 年因市场拓展不及预期，营收比上一年同期减少，导致本年度未能完

成业绩指标。 

（4）业绩补偿安排 

上海怡星 2023 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根据协议约定，不符合利润分配条件，

不进行利润分配。 

4、风险提示 

业绩承诺方、业绩补偿义务人能否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承诺尚存在不确定性，

后续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业绩承诺补偿事项进展，督促相关方履行业绩承诺补

偿义务，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弘进久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仁机仪器

仪表有限公司、上海怡星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

审核报告》（容诚专字[2024]100Z0316号）。 

 

 

 

天津捷强动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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